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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基督教聖禮的發展 

 

１）何謂聖禮 

「聖禮」（sacraments）一詞，是從拉丁文 sacramentum 演變而來的，意思是指

着基督教一切奇妙與難以了解的事，希臘文解作「奧秘」(mystery)。 

聖禮是信徒所遵行的一些禮儀，是耶穌基督親自所設，藉這些禮儀將神在基督裏所

賜的恩惠表明出來，並印證與實行在信徒身上；同時，信徒也當藉此而表明他們對神的

信靠與順服。」 

聖禮是表記，主藉此在我們良心中，印證主對我們善意的應許，來支持我們軟弱的

信心；而我們則在神和人的面前，證明我們對祂所存誠實的心。 

 

２）基督教的發展與聖禮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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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教 時間 代表人物 主要禮儀 意義 

古猶太教 公元前

1800 年 

亞伯拉罕 割禮，獻火祭 進入應許之約，甘心

樂意的馨香火祭，為

使上帝得着喜悅 

猶太教 公元前

1250 年 

摩西 割禮，燔際、素祭、平

安祭贖罪祭、贖愆祭  

進入應許之約，有贖

罪，和好，感恩 

使徒教會 公元 1-

300 年 

耶穌,使

徒 

洗禮，主餐 回轉作基督的門徒 

 

大公教會 

(天主教) 

300-

1000 年 

羅馬教庭 聖洗禮、堅振禮、聖體

禮、告解禮、聖秩禮、

婚禮、抺油禮 

聖事不僅僅是象徵記

號，更是天主為信徒

傳播恩典的工具。 

東正教 

(正教) 

1054 年 君士坦丁 聖洗禮、聖膏禮、聖體

禮、告解禮、聖秩禮、

婚禮、傅油禮 

聖事不僅僅是象徵記

號，更是天主為信徒

傳播恩典的工具。 

更正教 

(新教／ 

基督教) 

1517 年 馬丁路德 洗禮，聖餐 憑恩典得救，悔改回

轉的表明，記念救贖

之恩，合一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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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聖禮的意思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全釋，而聖禮觀念可見是屬後期發展而成的，最早

正視聖禮功效的是活躍於三世紀初的俄利根，他指出接受水禮就是與基督同死、同埋

葬、同復活；四世紀耶路撒冷的區利羅（Cyril of Jerusalem）將這思想進一步發揮；奧

古斯丁（Augustine）直言聖禮是「無形恩典的有形象徵之表達」，之後聖禮觀在中世紀

被強化，羅馬天主教會將聖禮「神蹟化」，於十二世紀首次提出七個聖禮，時至今日，天

主教和東正教仍將聖禮放在其信仰的核心位置，引來日後宗教改革領袖強烈批評，最初

的宗教改革領袖由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開始，之後分別有約翰．加爾文

（John Calvin），烏爾里克．慈運理（Huldreich Zwingli）等等的神學家，他們對聖禮

作出不同的主張，導致基督教日後有不同的宗派的建立及不同聖禮觀的看法。 

 

3)基督教聖禮的基本定義 

除天主教，東正教有七聖禮，一些教會，如真耶穌教會，除洗禮及聖餐禮之外，亦

有洗腳禮，要確定「聖禮」的定義，有什麼準則呢？當代聖經學者慕理（John Murray）

提出了聖禮定義的五個基要的準則. 

 

1) 是主耶穌基督親自設立 

a. 洗禮（太 28:19） 

b. 聖餐（路 22:14-20） 

2) 用「物質」與「行動」作為可見的恩典的記號 

a. 洗禮時用的水 及 受洗的行動 

b. 聖餐的餅和葡萄汁 及 飲和吃的行動 

3) 以有形的物質和行動帶來無形的恩典 

a. 水，灑／浸有潔淨，除污的功效，代表罪的潔淨 

b. 餅（基督的身體），葡萄汁（基督的血），有犧牲救贖的功效 

4) 是上帝救贖恩典的印證 

a. 割禮（創 17:9-11）(羅 4:11) 

5) 在教會中經常施行，為世世代代的定例 

a. 主耶穌大使命的吩咐(太 28:19 

b. 保羅教導如何遵行（林前 11: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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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督教歷代神學家對聖禮的看法 

 

馬丁路德（信義會，路德會，崇真會，禮賢會） 

 

洗禮方面 

I. 路得看洗禮為上帝施恩的途徑，帶給信的人救恩，包括：罪的赦免，脫離死亡

和撒但的綑綁，得享永生 

II. 洗禮的功效不在水本身，乃施行水禮時所宣告上帝的道，和人對真道的信心。 

III. 強調「奉三一上帝之名」施行水禮，代表上帝完全接納罪人及賜人豐盛救恩。 

IV. 接受嬰兒洗禮，是神應許的記號，也是嬰兒得救所必須的， 因為嬰兒也有原

罪，沒有洗禮便不能得救。但對有選擇能力的成年人來說，信心才是得救的確 

據，僅僅嬰兒洗禮並不能確保人的得救。  

聖餐方面 

 基督徒的團契生活應建立在神的話中，所以聖餐乃是基督徒集體敬拜的核心。 

II. 在聖餐禮中，主耶穌會真實地親臨在餅與杯中，即「真實的餅與酒，其中有基

督真實的血與肉」，這種理論可稱為「合質說」，即在聖餐禮中，基督的血與肉

果真會寓於聖餐的餅和酒中。 

 

慈運理（宣道會，播道會，浸信會，福音派教會） 

 

洗禮方面 

I. 慈運理保留了嬰兒洗禮，認為這是神子民進入與神立約的一項印記 （seal） 

II. 反對「重洗派」。 

 

聖餐方面 

I. 慈運理否定羅馬天主教的「變質說」及路德的「合質說（聖體共在論）」。 

II. 他認為聖餐應脫至它最僅有的元素「記念」，基督並未真實的臨到聖餐的餅和酒裏

面，主餐只是一個記念主的儀式，以表明主的死。 

III. 在聖餐中，每位基督徒都表明自己是基督身體的一分子，彼此互為肢體，因此他

反對過度頻密的舉行聖餐，並認為每年只需要舉行四次就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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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爾文（長老會，中華基督教會） 

加爾文的改革較為走中間路線，其中一個原因是他想協調路德與慈運理的觀點，因

此他很努力要避免天主教「變質說」的看法，並認為我們必不能將天上的基督拉下

來；另一方面亦避免用慈運理那種純粹外在，而只有象徵與教導的看法。  

 

洗禮方面 

I. 「洗禮是准許進入教會的起碼標記，為了與基督聯合，我們可以被列在神的

子民之中……是一種工具。」 

II. 藉著洗禮表明我們的罪被洗淨，這也是重生的標記。 

III. 洗禮的方式並不重要，重點在於潔淨。 

IV. 接受嬰兒洗禮，因為舊約的割禮和洗禮都是恩約的外在記號和印記，上帝藉

着這兩個記號和印記，在不同的時代告訴選民，他們已經被收納進入神的

家，成為神國度的一分子，得以享受天國的福分，就是赦罪與永生 

聖餐方面 

I. 聖餐觀可以說是「功效說」，即「餅與酒是真實的餅與酒，其中有基督靈性的

同在」。 

II. 由於加爾文既不同意路德的「合質說」，也不同意慈運理的「記念說」，因此

他提倡基督乃是在屬靈上臨到餅和杯中，「聖靈臨在說」。 

III. 聖餐不在於物質的改變，而在於聖靈的工作及人的改變，神卻藉餅和酒連同

聖靈一同賜給領受的人，因此聖餐的恩典不是靜態臨在的餅與酒，也不是因

人的信心而得，乃是因神的權柄和祂的旨意，藉聖靈賜給領受的人。 

IV. 基於上述的看法，加爾文基本上同意在每個主日敬拜都舉行聖餐，但為了不

要與路德和慈運理走得太遠，最後他贊成每個月舉行一次聖餐的說法。 

 

總結 

 歷代宗教改革家對聖禮有不同的看法，加上各人觀點不同，既沒有教廷般的指引，又

沒有所謂「正教」的規範，結果令今日的基督教會的禮儀，變得百花齊放，好聽一點就

是多元和多姿多采，講得不好聽的就如「一盤散沙」，「各自為政」，不能合一，甚致在聖

禮的爭論中彼此為敵，然而神為人設立聖禮有其目的，就如加爾文在引用奧古斯丁論及

聖禮的格言時：「聖言加上聖物則產生聖禮，而聖禮自身彷彿是看得見的聖言。」從奧古

斯丁的說話中，讓我們可以看見基督教的敬拜中有兩個很重要的元素，一個是「可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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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聖道；另一個是「可看見的道」聖禮，而兩者的設立都是為了我們的好處，為的

是要強化我們對神的信心。 

 

沙田基督教惠荃堂會章 

 

第 三 章   聖  禮 

 

聖禮之定義：一、聖禮為 神向罪人施恩的途徑（Means of Grace）； 

二、聖禮是基督所設立； 

三、聖禮帶著 神拯救的應許；故本教會相信水禮及聖餐為教會之聖禮。 

 

第一條︰本教會接受及施行嬰孩及成人之水禮。 

第二條︰本教會拒絕施行任何重洗及重浸之儀式。 

第三條︰本教會水禮採用浸禮儀式，但嬰孩及特殊情況下可酌施滴水禮。 

第四條︰本教會承認一切奉聖父、聖子、聖靈之名所施行之水禮。凡已接受水禮者，皆可

接受聖餐禮。 

第五條︰本教會遵照基督的吩咐舉行聖餐禮，以表明耶穌基督捨身流血之救恩。聖餐禮以

餅及葡萄汁表明主的身體和寶血。 

第六條︰本教會之水禮及聖餐禮，原則上由本教會之牧職人員主持，在沒有牧職人員主

持時，由長執會另行委任。 

第七條︰凡已接受嬰孩水禮者，父母及教會長執應在適當時候鼓勵其參與堅信禮。 

第八條︰堅信禮並非聖禮，乃是信徒公開見証自己的信仰。 

 

 

 

 

 

 

 


